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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

实施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修订说明 

 

为顺利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，强化会员投资者适

当性管理职责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本所在中国证监会的统

一部署下，对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

实施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

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（2020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

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 

一是适应注册制改革需要，进一步完善适当性管理制度。

适当性管理制度施行以来，对创业板的平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

用。此次对创业板进行改革并试点注册制，改革力度大，影响

广，迫切需要对现有的适当性制度进行针对性完善，以确保与

改革相适应，实现产品与投资者之间的风险匹配，更好保护投

资者合法权益。 

二是衔接上位法规要求，强化会员适当性管理职责。近年

来，《证券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等上位法律法规先后发布，对适

当性提出了细致明确的要求，包括投资者风险评估、适当性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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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、特定情况下会员应拒绝提供服务等，创业板适当性制度需

要跟进完善，进一步衔接上位要求。 

三是优化制度体系，整合现行规则。创业板适当性管理规

则已发布十余年，为了适应市场发展，本所配套发布了《会员

持续开展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业务指引》（以下简称

《业务指引》）和一系列通知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目前上述

规则部分条款已不再适用，为使创业板适当性管理制度体系更

加清晰简明，本所整合相关要求纳入《实施办法》后，上述规

则予以废止。同时，将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》（以

下简称《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》）作为规则配套文件，不再由

证券业协会另行制定，并根据创业板改革相关情况进行修订完

善，要求会员据此制定相关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（以下

简称《风险揭示书》）。 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 

《实施办法》修订 11 条，新增 5 条，删除 6 条，修订后

共计 17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(一) 增设创业板个人投资者准入门槛等相关要求 

一是明确新申请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，权限

开通前 20 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应不低

于人民币 10 万元，并参与证券交易 24 个月以上。同时，删除

原规则中 2 日、5 日冷静期要求。二是明确会员要对个人投资

者是否符合门槛条件进行核查。三是明确普通投资者首次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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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交易的，应当以纸面或电子方式签署《风险揭示书》。 

(二) 衔接上位法适当性管理要求 

落实《证券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《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一

是增加会员应当了解投资者相关信息，评估其风险认知及承受

能力，并将评估结果及适当性匹配意见告知投资者。二是对于

不配合适当性管理提供相关信息，或提供信息不真实、不准确、

不完整的投资者，增加会员应当告知其后果，并拒绝为其开通

创业板交易权限的要求。 

(三) 明确创业板适当性管理的适用范围 

明确股票、存托凭证的申购、交易适用创业板适当性管理

要求。同时，在本所债券已有专门的适当性办法规范债券认购、

交易的基础上，部分吸纳本所 2016 年发布的《关于做好创业

板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内容，将

相关可转债转股、可交债换股纳入创业板适当性管理要求范围。 

(四) 梳理整合相关规则，完善制度体系 

为使创业板适当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清晰简明，本所对现

有规则体系进行了简化，将《业务指引》和相关《通知》中，

有关动态跟踪评估投资者、持续进行风险提示等内容纳入《实

施办法》，《业务指引》和相关《通知》予以废止。 

(五) 调整已不再适用的投资者交易行为管理等内容 

一是新近发布的《会员管理规则（2019 年修订）》《关于加

强重点监控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对投资者交易行为管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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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新的更有针对性的要求，原《实施办法》相关内容已不再适

用，予以删除。二是删除会员受理投诉纠纷、本所监督检查、

会员监管具体措施相关表述，《会员管理规则（2019 年修订）》

已有相关条款进行明确。 

(六) 修订《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》并作为规则附件 

为使投资者充分了解创业板相关风险，要求会员充分揭示

以下内容：创业板上市公司定位及特点，特殊的发行机制、交

易机制及退市安排，可能存在的未盈利情形、协议控制架构及

表决权差异安排，红筹企业与境内注册上市企业在信息披露、

分红派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等。 


